
一、项目背景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陆续更新发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

程》《中国残联关于加强和改进专门协会工作的意见》《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专门协会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对新时

期新阶段残疾人专门协会工作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强调专

门协会要聚焦主责主业，创新服务模式，整合各方资源提升

服务残疾人的能力水平。立足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和基层残联改革工作实际，健全完善区县级及以下残疾人专

门协会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当前，全国县域残疾人专门协会普遍存在办公场地不足、

运营经费有限、专职人员短缺、运营模式杂乱、资源分散闲

置利用率低、服务能力薄弱且不均衡、运营流程不规范等诸

多问题，单打独斗式运营难以覆盖各类残疾群体精准服务需

求，行业缺乏统一的共享运营规范与建设指引，约 80%的县

级协会无专职人员、无固定经费、无独立办公场所，部分协

会形同虚设，难以有效对接残疾人需求，无法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制约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行共享运营能

够有效整合各残疾人专门协会阵地资源，实现阵地共用、人

员互补、服务联动、成本集约，是补齐专门协会基层服务短

板，优化服务供给结构的重要创新方向。



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针对县级残疾人专门协会运营面

临的痛点难点，自 2020 年开始创新尝试推行“多协会联合

秘书处”共享运营模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可

复制推广的运营思路。通过设立残疾人专门协会联合秘书处

作为统一共享运营阵地与常设办事机构，整合盲人、聋人、

肢残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和孤独症人

士及亲友等六类残疾人专门协会办公场地、工作人员、设施

物资等资源，构建集约化共享运营模式，夯实残疾人事业基

层服务网络基础，提升专门协会“代表、服务、维权、监督”

履职能力，推动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长效化协同发展，更好

满足不同类别残疾人差异化、个性化、精准化服务需求。为

进一步固化已有实践成果，发挥行业先进示范作用，填补标

准空白，特制定本标准。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任务来源于《湖州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关于下达

2026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湖质标协发〔2026〕

2 号）第 3 项。本标准由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提出。

（二）起草单位

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湖州市仁与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小组

2026 年 3 月组建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和

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标准调研与讨论

2026 年 3 月—4 月：起草小组对德清县残疾人专门协会

联合秘书处管理现状开展调研，确定标准的主要框架及内容。

组织标准讨论会，修改讨论稿，明确共享运营的术语和定义，

完善组织架构设置、共享运营机制等内容。

适用范围：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下辖的盲人协会、聋人协

会、肢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精神残疾人及亲

友协会和孤独症人士及亲友协会等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的

共享运营。

主要内容：提供了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的总体原则、

组织架构、共享运营机制、监督与改进等内容指南。

3.立项论证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参加由湖州市质量与标准化协会组

织的立项论证会。与会领导和专家组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于

立项必要性、标准主要内容、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关

系、预期效果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介绍，对标准立项的必

要性、可行性展开论证，经过投票后同意该标准通过立项评

审。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大纲，调整完

善相关内容。



4.征求意见稿

在立项论证会后，起草组召开内部研讨会，梳理了立项

论证会专家意见，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完善。

2026 年 6 月，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标准编制

说明起草。

（四）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的起草成员主要为：樊立勇、丁飞飞、臧培峰、

郑耀涛等。

主要分工如下：

樊立勇、丁飞飞：负责在政策、文件等方向指导标准研

制；

臧培峰：负责项目统筹协调管理、标准质量把关；

郑耀涛：负责资料收集、调研、标准文本起草、编制说

明撰写等工作。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

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起草。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

1.标准主体框架

在标准研制过程中，根据《中国残联关于加强和改进专



门协会工作的意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专门协会委员会工

作规则》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地方特色，提供

了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的总体原则、组织架构、共享运

营机制、监督与改进等内容指南，适用于各级残疾人联合会

下辖的各类残疾人专门协会的共享运营。

2.主要内容依据

2.1 术语和定义

查阅残疾人专门协会相关的政策文件及调研残疾人专

门协会联合秘书处运营管理现状，分析功能定位，总结提炼

得到。

2.2 总体原则

结合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目标和相关政策文件要

求，确立基本原则。

2.3 组织架构

根据《中国残联关于加强和改进专门协会工作的意见》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专门协会委员会工作规则》等文件，结

合联合秘书处工作开展实际需要，确定组织架构。

2.4 共享运营

共享运营分为阵地集中共享、资产统筹共享、人力资源

共建共享、经费集约统筹、残疾人服务协同、活动联合共建

和内外联动等 7 部分内容。主要考虑不同类型残疾人专门协

会自身资源禀赋不同，单个协会普遍存在资源不足、能力有



限的问题，通过明确不同维度的共享规则，将分散在各协会

的阵地、资产、人员、经费等资源整合起来，实现资源高效

配置，同时推动服务、活动层面协同联动，对内整合内部资

源抱团运作，对外打通与残联、其他社会组织、服务机构的

联动渠道，既解决单个协会“缺资源、办不成事”的困境，

也能依托共享机制覆盖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差异化服务需求，

保障共享运营模式可落地、可运行，结合德清县“多协会联

合秘书处”多年实践运行经验，对各部分共享运营的具体内

容进行了明确。

2.5 监督与改进

根据农村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结

合德清县共享运营模式的实践经验，参考现有残联系统内部

监督管理相关要求，明确了监督的主体与核心监督内容，同

时针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规定了相应的改进优化机制，保

障共享运营模式能够持续适配残疾人服务需求，及时调整运

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不断提升共享运营的服务质量与运行

效率，确保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能够长效稳定开展。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一）与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的法规

和强制性标准，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与现行的法律法规



及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1.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法规、政策如下：

（1）《中国残联关于加强和改进专门协会工作的意见》

（残联发〔2019〕27 号）

（2）《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专门协会委员会工作规则》

（残联发〔2024〕11 号）

2.本标准没有引用任何标准文件。

（二）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目前，未查询到有相关标准，本标准属于开创性首次制

定。

五、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本标准在现有国家、浙江省有关政策文件基础上，结合

湖州市德清县残疾人专门协会联合秘书处的现状与经验成

果，总结提炼形成，相关内容已经在近年的实践中得到验证，

内容可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契合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助力完

善残疾人基层治理体系，为残疾人专门协会长效化运营及基

层服务效能整体提升提供指引。

本标准的研制填补国内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专项



标准空白，为我市残联系统指导专门协会工作提供依据，推

动专门协会从“松散无力型”向“规范活力型”转变，保障

残疾人合法权益，促进残健共融，助力深入贯彻落实“在湖

州看见美丽中国”主题实践和“二基本一率先”奋斗目标，

展现助残专门协会的力量。

建议以湖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为主，组织三县三区残疾人

联合会及其专门协会等单位工作人员对本标准进行解读和

宣贯，推广普及专门协会共享运营模式。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残疾人专门协会共享运营指南》标准起草组

202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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